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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闻 C2办最有价值的都市报

去年，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

品召回中心的数据，全年66次汽车

召回，自主品牌有一例。对比自主品

牌与合资品牌的销量比例与召回比

例，自主品牌的缺陷汽车召回次数明

显偏少。汽车召回制度在国内实施

较晚，相关标准还不完善，召回的要

求也不严格，这是造成国内汽车品牌

很少被召回的主要原因。

说到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主要

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但完全依靠企业

自身进行监督又不够完善，因此意见

稿中加入了强制召回的内容。此次

意见稿或因加入了强制性措施而扩

大对各生产商的约束力度，包括自主

品牌。而且也扩大了主张权利的群

体，因为个人与机构均拥有投诉的权

利，从而也加强消费者的维权力量。

汽车召回《条例》征求意见
拒不改正者最高将获罚100万

本月初，国务院法制办就《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拟将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汽车和汽车

挂车一并纳入召回管理。现行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条例

是2004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2011年，国内实施乘用

车召回共计59次，召回车型总数突破180万辆，为历年来

最高，而此次征求意见的管理条例已有多项升级与改

进。在“汽车三包”新政千呼万唤未出来之时，汽车召回

条例意见稿或成龙年车市又一重要新规。 记者董方

据悉，3月4日之前，汽车召回条

例都将面向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征

集修改意见。此次发布的意见稿明

确规定，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

因，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

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危及人身、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均为“缺陷”。

生产者当确认汽车产品存在缺

陷，则停止生产、销售、进口相关产

品，并实施召回；生产者应召回而未

实施召回的，由质检部门责令召回。

质检部门可对产品其他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危险，发布预警。生产者、

经营者不配合缺陷调查，且拒不改正

的，将处以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罚款。对未如实报告产品缺陷的车

企最高可罚货值10%，罚款力度大于

现行的规定。

拒不改正最高将处100万元罚款

“以前就听说有厂家了解到产品

有缺陷，但是最终不选择公开召回

的。消费者既不知情，也没受到保

护。如果有强制执行的效果，我觉得

挺好。”合肥一车主车女士希望“加

强版”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得以早日实施。

也有消费者则认为，召回就证明

产品本身有问题，即便是厂家实施了

召回，也挽回不了对品牌想象造成的

影响。“虽然召回行为也是厂家想要

承担责任的体现，但是买了车回去后

如果被召回，心里还是很别扭。”家

住芜湖路的王先生表示他更关注汽

车产品的质量。

针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意见稿，部分汽车网站对消费者

进行的投票调查中，记者调查发现

有三成左右的消费者“担心会增加

消费负担”，并希望“多为消费者着

想”。

消费者期望尽快出台 保障消费者权益

缺陷汽车召回条例新规将更约束自主品牌

自从丰田汽车全球范围内召回

汽车后，消费者对于汽车召回事件的

关注度陡然增高，隔三差五总能看到

汽车召回的消息。看待汽车召回事

件，众家说法都不统一。但想必汽车

召回的目的本是为了避免质量问题

诱发事故。尽管不能简单的理解召

回就代表汽车质量下降，但是存在召

回案例，势必意味着有质量问题有待

完善。汽车召回仅仅是弥补问题的

手段，而真正意义上想根治汽车问

题，还是需要通过提高质量来实现。

召回门并不可怕，企业通过敢于

承担责任并且致力于提升品质，将提

升自身的品牌形象。

召回门并不可怕 企业应重视提高质量


